序号：
北京体育大学学生延长毕业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专业
	
	专项
	

	学 号
	
	年级
	
	班级
	
	联系电话
	  

	延长毕业原因(申请人手写)：

要求学分
已获学分
未获学分
未通过门次
必修课
专选课
\
公选课
\
1、完成课程情况：      
(本人成绩单附后)        
必修未通过课程名：
1                 分数：
2                 分数：
3                 分数：
4                 分数：
5                 分数：
6                 分数：
7                 分数：
8                 分数：
9                 分数：
10                分数：
11                分数：
12                分数：
13                分数：
14                分数：
15                分数：

	2、延期毕业相关规定：第一条 学生自入学之日起，在规定学制年限（含休学时间）内不能完成教育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可申请延期毕业。完成了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的学习但有课程未获得相应的学分者，不可申请延期毕业。

第二条 申请延期毕业，应由学生本人于学校规定的时间（第八学期第一周）内提出书面申请，所在院（系）同意，报教务处批准后生效。

第三条 本科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年（含休学）。延期毕业者应按学校有关规定交费，并随听课年级注册就读。
本人已知晓学校关于延期毕业的相关规定，且以上所填内容均属实，自愿申请延长学业并按相关规定执行。

成绩审核人：                        申请人：                     年      月      日



	所属学院意见：
                                        院长：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年      月      日



注：（1）学生据此表申请延期毕业，申请批准后学生随下一年级一起毕业及派遣；

           （2）此表仅由申请延期毕业的学生本人填写（正常毕业者不填）；
           （3）附学生成绩单一份
